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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物質的隱喻與儀式的存有

齊偉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感謝三位學者撥冗為本書撰寫評論。讀完這三篇評論，分別有

不同的感受。邱炫元教授透過簡要的方式，為拙著進行了相對完整

的回顧與非常到位的重點摘要，並且進一步延伸到相關議題後續開展

的可能性討論。這對讀者來說，是一個超標展演的評論範本，而身為

作者，能獲得這樣的評論，備感幸運。而在讀陳緯華教授的評論時，

心中不免有些悸動。不諱言，陳緯華教授的學術關懷與本人有高度重

疊，所以本書的幾個核心議題，在陳教授的魔法「還原」下，竟獲得

全然不同風貌的精準再現，而且用的還是貼近一般人所能接受的語彙

與表述，本人在閱讀時，除了忙著讚嘆其高超的再現功力之餘，還多

了一份與相知交流的幸福感。

至於呂玫鍰教授站在對立面的閱讀，對作者來說也饒富意義，一

方面讓本人意識到，呂教授所提的疑惑與問題可能代表某一群人的共

同疑惑，所以必須跳脫同溫層的舒適感，將之當成挑戰來回應；在此

同時，本人在撰寫這篇回應時也因此獲得了較多的著力點。有鑑於呂

教授的糾錯動能強、掃射範圍大，若一一進行對應式的回應表列，恐

讓這篇回應文成為片片斷斷的條列式答辯，此誠非吾所願。所以決定

以另一種方式，專注呈現幾項重點的內容說明，並於說明的過程中穿

插回應呂教授提出的挑戰，如此來讓本文的結構不至於過於鬆散和瑣

碎，也避免讀者在閱讀時有過大的疏離感。

「三合一」的弔詭

首先，我想先從書中第四章的陳醫師案例說起。陳醫師不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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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信徒，但他對南瑤宮媽祖進香活動的參與熱度和戲劇性的付出程

度，遠遠高過我們對一般信徒的期待。這樣的一個人，在當地被以三

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讀：一種是將他的行徑視為想選市長或議員的表

態，這種讓當事人哭笑不得的世俗解讀，是非信徒們將陳醫師不可解

釋、「不合理」的付出行徑，找一個合於世俗得以理解的解釋框架來

安置。另一種是信徒的解讀，他們將陳醫師理解為神明找來替神明辦

事的被揀選之人，不論他本人承不承認、知不知道，在信徒群眼中都

不足以否定他「被揀選」的事實，這是一種神聖式的解讀。第三種則

是陳醫師對自己的解讀，對他個人而言，他的自我認知，更接近於想

要將進香這個傳統活動的「風華」再現為現代人有感的內容，讓更多

人獲得感動的體驗。陳醫師這樣的自我理解與定位，應該更接近文化

人的類屬。

陳醫師同時呈現的三種面貌，弔詭地彼此相互矛盾。但哪一個

是「真正的」陳醫師？從陳醫師作為行動者的角度來看，文化人才是

陳醫師行徑的真正動機。前兩種他人的解讀，似乎只是從不同立場映

射的幻象，但在社會學研究者的分析中，陳醫師本身的動機真實性，

真的高過一切嗎？如果我們關心的是社會真實，也就是陳醫師存在於

場域中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那麼，他那誇張且令人不解的付出行徑，

正是信徒群眼中證成某種神意、神威顯赫的一部分，也因此，他的存

在就創造出某種社會真實，亦即強化了地方信徒社群的靈證體驗。如

果研究者關注的是社會真實，那麼陳醫師自認的文化人動機，只存在

於他個人的自我認知。因為在進香儀式的活動框架中，他的「非常行

徑」只透過被視為被揀選的人才能獲得定位。進香儀式活動框架本

身，構成了具有某種自主性的獨立框架，提供每個參與者一種社會性

定位，只要參與在其中，這個框架就定義了參與者在儀式活動中的角

色，不論本人是否如此認知。

“Show Must Go On”

若依照韋伯的社會行動論，進香儀式活動自然被理解為具集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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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群行動，屬於信仰社群基於共識基礎所發展出的儀式活動。但顯

然的，本書所分析的案例中，著迷進香旗的大專生或陳醫師都非信仰

社群中人，他們甚至稱不上是某個特定廟宇進香的追隨者，但他們之

於進香活動的超強黏滯力，讓他們成為「進香」活動的某一類成員，

而且如同前面的描述，他們的存在及行徑也成為信徒群強化自身靈證

認知的談資。信徒群將他們高強度的黏滯力投射為神明牽引的力量，

開啟了另一層次的議題。

什麼樣的自我認知可以同時有雙義詮釋性？在解答這個問題之

前，想借用一個社會學者都熟知的韋伯行動分類架構來說明。圖一

展示了韋伯的四個行動類型，為了凸顯它們之間的結構性，我用了時

間軸來賦予這四種行動類型時間性的內涵。目的理性是行動者在預期

「未來」某個時間點能達到某種狀態而在當下採取某種精算行動；傳

統型的行動受制於「過去」的慣例或慣俗而在當下採行慣有的行動方

案；其他兩者則分別基於「當下」的不同原因，產生了悸動的情感型

行動或道德驅動的價值理性型行動。圖 1 賦予時間軸意義的理解，也

同時解答了另一個謎題：為何韋伯揭示了四個行動類型，卻只對應三

種支配類型，亦即法理型支配、傳統型支配及卡里斯瑪支配三者。支

配意味著外在社會環境「驅動」、「導引」行動者的力量，涉及的是

相應之社會結構所開展的權力正當性基礎。法理型支配是目的理性行

動背後倚賴的法理權力正當性基礎，法理正當性保障了目的理性行動

的可能選擇範圍。傳統型支配是傳統性行動的對應不證自明。情感型

行動與價值理性型行動這兩類，則分別受當下的感動與感召所引發，

本質上都具有「當下性」的特質，反映的是支配體系引發被支配者

（當下）的喜好或價值感召，具體表現就是卡里斯瑪式的支配，如同

大明星之於粉絲的號召支配力，或是明星政治人物對狂熱支持者的價

值感召和動員號召力。

在宗教脈絡中，信徒的價值理性行動與其說是主動的參與，很

多時候更像是「被」感召、「被」召喚的行為。在這個意義脈絡下，

主動、被動的界線常常模糊到無法分辨。以情感、喜好的行動來說，



174　台灣社會學第 48期

有些粉絲的瘋狂程度如痴、如迷到忘我的境界，用另一種容易理解的

負面譬喻，如同毒癮者和酒癮者對毒品、酒精的需求程度，已經不是

主體性的喜好選擇，更像是受外在「力量」的驅動，讓成癮者無法自

拔。情痴、嗜癖都屬於這類主動與被動的界線已經模糊到無法分辨的

狀態。深刻影響西方哲學思辨的古希臘文，它的動詞態十分有趣，

除了有我們熟知的西方語言的主動態與被動態之外，還有一種稱之

為 middle voice的動詞態，用於指涉介於主動與被動之間的狀態，或

者更精確地說，是一種同時是主動也是被動的狀態。同時是主動也是

被動，聽起來或許相當矛盾，但其實也不難理解，如同中文用「不

得不」來修辭的動詞狀態就屬於這類。「不得不去」的表述，可以理

解為主動要去，但也可以說是被迫要去的被驅動狀態。所以 middle 

voice這特殊的動詞態在形式上與被動態同型，但在語意上，往往卻

用來表達一種更強的主動意涵，只是主動的內涵強到像是被外力驅動

而不得不做的狀態。

圖 1　韋伯的四個行動類型圖示

對照圖 1，本書在分析徒步進香儀式的活動中，所描繪的靈證信

徒像是右上角價值理性的行動者；陳醫師與鍾情於進香旗的大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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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像是左上角情感型的行動者；而每年依例執行進香流程的行政

執事人員，則像左下角傳統型的行動者（或如第三章提到的折服於祖

制權威舉辦儀式的行動）。這三者的主動程度，都強烈到「不得不」

的程度，光用主動已不足以描繪其內涵（如果用古希臘文來書寫他們

的故事，相關動詞可能都要改用middle voice來呈現才貼切）。

正因為如此，這些看似行動者的人，實際上更像是被裹覆、

內捲進來的人，當這些人的狀態已不完全屬於主體意義下的主動

者，整個進香儀式活動，不能說是由這些行動者共同組織與規劃，

因此已不屬於基於共識所構成的社群行動。在分析中，我試圖凸顯這

些「不得不」被捲進去的人背後，存在著某種機制，生產著諸多「不

得不」的「情動力」與強制力。這個機制包括了徒步進香儀式活動中

的儀式物，由儀式物衍生的各類情動力（以及由此引發的多元隱喻運

作），以及在時間歷程中所產生的徒步進香儀式活動的變遷。這個機

制整體的具體表現，就是徒步進香儀式活動的存有展演與演

化。“show must go on”—徒步進香作為一個整體機制有其獨立自主

性。儀式活動的展演，若有其作為社會機制的獨立性，就不能如同

行動論只單純理解為是參與者的集體行動，而是如同涂爾幹提到

的作為「獨立類屬（sui generis）」的邏輯，但這裡的「獨立類

屬」不是「集體性」或「社會」，而是儀式本身。

儀式存有論

儀式作為一種展演的形制，其中許多儀式物被儀式活動參與

者或其他領域的從業者（如藝術工作者）分神地「挪用」，這過程

若同時對原儀式意義結構與脈絡產生影響、進而產生演變，整個過程

就構成了本書主張的隱喻運作（頁 45-51）。呂教授在評論中片斷

地擷取「挪用」這個環節，忽略本書強調要能回頭對原意義脈絡產

生影響的這個前提。「挪用」如果只是「挪用者」向某領域借素材發

揮，作為充實挪用者自身的過程，卻沒有對被挪用元素所屬的原領

域產生影響，就不構成隱喻運作，只是單純的挪用。相反地，若

過程中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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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原領域強化了自身意義結構的續存、變遷與傳散等實質影響，

這時，對原意義結構而言，這些被「挪用」的元素就像原意義結構

在其環境中安置的各種隱喻，分別召喚著不同對象與該儀式結構產生

關聯、促發自身的變遷。換言之，這些促發隱喻運作的元素（如儀式

物），就如同散布在環境中的因子，隱喻著意義結構對外的各種「召

喚」，一種對該意義結構進行連結以豐富結構多元性與複雜性的召

喚。這種召喚，在信徒眼中就像來自超越性的神明力量，是神佛緣的

展現，信徒在連結召喚的過程中辨識自身或他人的神諭。換句話說，

這些引發召喚感的物件符號就如同神明安排的隱喻；但對非信徒而

言，這些只是情動式的感召。在此，我們再次看到民間信仰場域中，

圍繞著儀式所產生的雙義詮釋並存的運作邏輯。儀式物的物質肌理所

開展的多元可能性（或者說是物質肌理的 aff ordance）在環境中就像

不同誘餌，分別等待有感（產生「情動力」）而「上鉤」的「挪用

者」，這些誘餌就像散布的隱喻元素，分別與信徒和非信徒產生連

結，同時也讓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產生結構性的連結。一個經年續存的

民間儀式活動，展演的是一種連結儀式物、信徒與非信徒的異質共

構。書中（頁 122-127）用了幾個田野案例說明「靈證」神佛緣的信

徒以及他們的詮釋，但這類「信者」在分析中只代表參與進香活動的

一種類型，書中描繪的篇幅雖不多，但並沒有避開不處理，因為本書

立意分析的就是過去相關研究所忽略的其他面向。至於這個分析策略

的考量及合理性，在本書的最後也有所說明（頁 304）。

隱喻運作倚賴的是「他者」的特殊挪用，在「他者」循著儀式物

物質肌理「挪用」並回頭成就儀式自身續存與變遷的過程，開展的是

高度倚賴地方性「他者」的力量來維持自身演化的一種存有邏輯。對

比於此，制度化體系規約的邏輯（如基督宗教的模式，或如以佛教、

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國家），則是由上而下、由中心而邊陲的

垂直性權力邏輯。不同的物質肌理吸引「挪用者」有感的實質內涵雖

殊別不同，但產生連結的潛能則是一致的。民間信仰場域中的信徒儀

式，持續以這樣的方式續存、變遷與跨域傳散，這就是儀式展現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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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獨立性的方式。

在另一個跨域的層次上，也看得到隱喻運作的展現。對民間信

仰整個場域而言，一些普遍常見的跨域儀式稱謂（如「進香」、「遶

境」等）和儀式元素（如「陣頭」等）會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詮釋

與形貌被實作，過程中靠的是各地創新「挪用」並回頭對同一儀式概

念的指涉產生意義結構的回饋，成就了這些不同儀式（分別作為獨立

的文化概念稱謂）在民間信仰場域中的續存、變遷與跨域傳散。以本

書用專章處理的「進香」儀式來說，「進香」在民間信仰場域中代

表著涉及兩廟的一種儀式活動，但書中也說明了，儘管「進香」看

似有特定的意義，但仔細探究會發現每個進香實踐的內涵天差地別

（頁 286-287，亦可參考齊偉先 et al. 2021: 46-47），要找出共同內涵

幾乎都會遇到反例。所以，對整個民間信仰場域來說，「進香」無法

成為民間信仰場域中具有特定意義指涉的概念，因為我們幾乎找不到

毫無爭議的某種共通內涵。徒步進香是本書在第四章分析的主軸，至

於「進香」的原因是基於「謁祖」或基於分香子廟的關係，則完全不

是分析的重點。1「進香」這個符號稱謂，在民間信仰場域中，更像

Webb Keane（2007）的研究關注語言符號之物質面的影響。在台灣的

民間信仰脈絡中，「進香」這個符指如同一種隱喻符碼，它在各個地

方的具體操作中，結合各地特殊條件的物質肌理，分別具體發展成有

當地特色的「進香」；每個特殊的進香實作都讓「進香」的意涵在民

間信仰場域中不斷增生、豐富多元，同時也在過程中創造了「進香」

這個符指跨域的存在。換言之，「進香」這個符指透過各地殊別的

「挪用」，回頭來豐富了民間信仰「進香」的意義結構，各地差異性

極大的實作模式也藉由這一共同符指而被連結起來（這展現出另一層

意義的「異質連結」）。同時，民間信仰場域也伴隨著「進香」儀式

的多元演化而共同演化、發展。同樣的邏輯，民間信仰場域中其他跨

1 呂教授提到頁 158的討論脈絡中，確實「謁祖」應該拉掉或至少放在引號中，以免造
成不必要的失焦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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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存在的稱謂，如「交陪」、「王醮」、「刈香」等，對整個民間信

仰場域的演化來說，都屬於這類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與多元連結潛能的

隱喻符碼（頁 47）。

「儀式優位」的內涵

本書多處提及的「儀式優位」，標示民間信仰的演化與變遷乃

沿著前述儀式存有展演與演化的特徵來發展。對於人類學、民俗學等

呂教授眼中已經「大都集中在儀式及其相關的宗教社群層面」來討論

民間信仰的學科，「儀式優位」能有的啟發性或許在於，可以檢視這

些研究是否已對儀式進行體系性的物質論述？是否討論過儀式的抗拒

潛能？如果沒有，其所進行的儀式研究，就與本書所宣稱的儀式優位

取徑不同。本書所展演的儀式優位的取徑，標舉的是前述奠基於儀式

物質性所產生的隱喻運作，這屬於台灣民間信仰場域中的重要特質，

也是過去研究中尚未被開發及討論的面向。本書主張的「儀式優位」

絕非只是強調要進行聚焦於儀式的研究，或者呼籲儀式很重要這類立

場的宣示，而是具體提出一個以隱喻運作為核心的理論框架。走筆

至此，不禁讓我想到一次有趣的經歷。某一年我曾在大學部上社會

學理論課，花了一整節課介紹布爾迪厄理論中的 habitus概念以及布

爾迪厄如何圍繞著這概念建構出理論框架、針對階級再製提出此前的

學者所沒有開展的解釋取徑。下課後，一名學生跑來跟我說，他覺得

habitus概念哪有什麼學問，用台語就很好理解啊，就是「慣習」嘛，

一副卑之無甚高論的模樣。我才想再多解釋一番，他卻一溜煙地跑

了，徒留我哀嘆的身影。

一種理論主張向來都不會只是觀點或立場，必定是由一組概念所

構成的框架，本書的「儀式優位」指涉的就是與隱喻運作相關的概念

組所共同構成的框架（包括從儀式的物質性到異質共構，從外溢的隱

喻連結到儀式的結構抗拒，以及衍生的「勢 /緣」觀）。其中儀式的

物質性是很重要的因素，至於信仰是否如呂教授所主張也有物質性，

這樣的聲稱需要放在呂教授指涉的意義脈絡及意義框架中檢視。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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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書中也主張，許多信仰的生成是透過儀式參與才逐漸培養出來

的。儀式物在這過程中必然起著某些作用，或如呂教授主張「創發與

演繹出特定信仰的人類身體各種感官經驗」，在這意義上，若要主張

信仰因儀式實作而有其物質性基礎，並無不對。然而，這是在生成的

意義脈絡下的說法，儀式概念所指涉的實作所具有的內在物質基礎，

是信仰概念的指涉所不涉及的，這屬於另一個層次的說明，端視我們

站在哪個層次進行聲稱。

針對其他議題的回應

呂教授在評論中多次提到主體性，但主體性不等同於主體化，正

因為後結構主義（如傅柯）有這方面的深刻意識，所以傅柯關懷的主

題從來不是主體性，而是成為主體的「主體化」過程。傅柯只將「主

體化」放在現代治理的脈絡中，由知識與權力交織的論述所驅動，德

勒茲的「主體化」討論則拉到表意符號體系框架之外更廣的領域，例

如涉及前表意符號的範疇，因而有針對「情動力」以及物的討論。本

書在分析田野個案的過程中，發現了呼應這類運作的實證素材，這正

是呂教授所說的「主流儀式研究」 沒有開發的面向。書中勾勒的隱

喻運作，像是研究領域的補遺，凸顯長期被忽略的面向及主題，正如

同書中表 7-1（頁 305）所列，過去研究針對論述型、象徵型都有許

多討論，唯獨實證素材展現的隱喻型尚未被觸及。當然我並非主張民

間場域中不存在論述型、象徵型，本書在不同章節都有相關論述，例

如第五章的文化資產論述、環保論述等，或是第三章的象徵資本等，

乃至第五章的街頭「做性別」討論，也同樣藉用論述層次影響下的闡

述。「做性別」概念在被提出時，強調的是社會建構意義下，在社會

責信（accountability）影響下的性別實作（West and Zimmerman 1987, 

2009）。社會面的責信當然也包括地方日常生活、文化、性別觀等反

映市場結構的面向，當地方農耕為主的生活型態轉變時，性別觀的文

化脈絡（性別責信機制）也隨之轉變，對陣頭中的性別實作建構產生

影響，本書分析中強調的是性別責信機制這個外部的牽引，透過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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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回頭對民間信仰場域產生結構性的影響（頁 216）。在此意義下，

「陣頭」或某些陣頭元素，對整個民間信仰場域而言，同樣是一種產

生跨域連結的隱喻元素。總地來說，民間信仰場域中不是只存在隱喻

運作，表 7-1所列的三者是並在共存的，沒有立場矛盾的問題。 

此外，呂教授質疑進香一章所提到的公共性主導權翻轉。依照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最新的 2023年第八期第四次宗教組調查

資料顯示，台灣人口中大約有 35%曾參與過進香，而這些參與進香

的人中，62%只參與遊覽車進香，僅 18%只參與徒步進香（吳齊殷

等 2024: 310-312）。換言之，在台灣高比例的進香仍是地方廟宇或祭

祀群內部所舉行的進香活動，僅奠基於地方公眾性，而沒有像白沙屯

媽祖或大甲媽祖能發展出跨越自身社群的「文化公共性」，並進而成

為被認定為國家級的文化資產。文化公共性的生成，就是進香公共性

的主導權從地方公眾性，翻轉成跨出地方社群界線，意即文化公共性

的發展過程。

最後，呂教授質疑地提問到，她個人在田野所看到的上百個倚

賴社群媒體而發展的宗教社群是「廟」還是「會」？在民間信仰場域

中，對「建廟」最起碼的認知指標是必須舉辦入火安座儀式。入火安

座在地方是何其重大的展演性宣示，不管是對神界還是對地方廟際場

域，都是件極為嚴肅的事，沒有模糊空間。簡言之，「建廟」是一種

公開宣示的儀式實作，而非只是社群自我認知的範疇。

寫在最後⋯⋯

本書所進行的分析，乃貼近經驗、在實證個案的基礎上進行開

展。分析中雖有一些較燒腦的概念思辨，但絕非某個理論的套用。

我始終認為，真誠地面對資料時，既有的理論只會是分析實證資料過

程中用來與之對話、增進啟發的資源，而非照搬拿來應用的工具。書

中提出的隱喻運作框架，正是在長期解析田野資料的過程中逐漸確立

的。在過去摸索過程中曾與不同理論概念對話，但在核心思辨的部

分，比較能找到對應觀點及受到啟發的，確實是瓜塔里與德勒茲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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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考。然而，本書的分析框架也絕非是他們理論的套用，因為基於

資料本位的立場，很難照搬沿用他們的概念語彙（他們的理論思辨中

並沒有「隱喻運作」的概念）。在解析台灣民間信仰的豐富宗教地景

時，本人發現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很難提供資料詮釋的啟發，這也

是我認為何以台灣民間信仰所展現的圖像，更合於後現代的樣貌。

本書最原始第一稿的章節設計，是將目前第二章後半部較難閱

讀的概念思辨部分，放在「境」、「進香」、「陣頭」、「建廟」四

個經驗分析章節的後面。這樣的設計原本是希望讀者閱讀時，能在了

解田野資料的故事分析之後，才進而理解儀式的物質性為何能引發外

溢的隱喻連結，以及為何需要引入隱喻概念。但某個階段的審查人或

許更希望依循某種學術規範的框架，認為概念的介紹應放在實證分析

之前，因此本書最後呈現的是現有的結構規劃。建議讀者不妨嘗試另

一種閱讀順序，先略過第二章逕行閱讀後面的田野資料分析，在閱讀

結論前才回頭補第二章的概念論述，相信定會有另一番風味的理解體

驗。

本書在撰寫之初，本人曾經給自己設定一個小挑戰，就是要寫一

本田野場域中人都能夠，或者至少願意翻閱的學術書，因為資料來自

他們，他們若能閱讀，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回饋與致敬。出版後，分

別贈送給幾位民間信仰場域中的朋友，我從他們的閱讀回饋中發現，

他們確實都在自己有感的部分章節找到他們的閱讀樂趣（我相信他們

是直接跳過第二章的），這個當初設定的挑戰，應該算是差強人意地

達成了。其中有一位朋友，曾回饋一段很直白的話給我：「真心覺得

你可以把垃圾變黃金。」看到這個根本就是回收業者的比喻，我內心

啞然失笑：我真心樂意當一個文化資源的回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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